
适用业态：餐饮服务经营者（8项

— 88—

）

序号
常见违法行为

表
行政合规事项

现

风险

等
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

级
合规建议 指导部门

1.未取得食品

经营许可从事

食 品 经 营 活

动；

2.食品经营时

间超过许可证

载明的有效期

限；

3.食品经营许

可证载明的经

营范围等许可

事项已发生变

化，食品经营

者未在发生变

化后 10个工作

日 内 申 请 变

更；

4.行政许可申

请人隐瞒真实

情况、提供虚

假材料，或以

欺骗、贿赂等

不正当手段取

得食品经营许

可；

5.伪造涂改、

餐饮服务提供者

应当依法取得食

品经营许可后方

可从事餐饮服务

活

1

动

倒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三十五条第一款 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

制度。从事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应当依法

取得许可。

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 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食

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取得食

品添加剂生产许可从事食品添加剂生产活动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

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

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

第四条第一款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食品销

售和餐饮服务活动，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

第十七条 申请人应当如实向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提交有关材料并反映真实情况，对申请材料

的真实性负责，并在申请书等材料上签名或者盖章。符

合法律规定的可靠电子签名、电子印章与手写签名或者

盖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食品经营者应当妥善保管食品

经营许可证，不得伪造、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转

让。

1.从事餐饮服务活动，

应当依法申请取得食品经

营许可证，不得伪造、涂

改、倒卖、出租、出借、

转让许可证

★★

第二十九条 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事项发生变化

的，食品经营者应当在变化后十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的

★

。

2.不得超出许可经营

项目开展餐饮服务活动。

许可事项发生变化的，应

当在变化后 10个工作日内

向原发证的市场监管部门

（行政审批部门）申请变

更经营许可。经营场所发

生变化的，应当重新申请

经营许可。

3.应当在许可有效期

(5年)内开展经营活动。有

效期届满 30个工作日前，

应当向原发证的市场监管

部门（行政审批部门）提

出延续申请。

4.按照许可证载明的

经营场所、主体业态、经

营项目开展餐饮服务活

动。

社旗县市场监
管局餐饮安全
监督管理股、
食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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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常见违法行为

表
行政合规事项

现

风险

等
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

级
合规建议 指导部门

卖、出租、出

借、转让食品

经营许可证。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变更食品经营许可。食品经营者

地址迁移，不在原许可经营场所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

应当重新申请食品经营许可。

第三十二条第一款 食品经营者需要延续依法取得

的食品经营许可有效期的，应当在该食品经营许可有效

期届满前九十个工作日至十五个工作日期间，向原发证

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第五十二第三款 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主体业

态、经营项目等许可事项发生变化，食品经营者未按照

规定申请变更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

定给予处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从

轻、减轻或者不予行政处罚：

（一）主体业态、经营项目发生变化，但食品安全

风险等级未升高的；

（二）增加经营项目类型，但增加的经营项目所需

的经营条件被已经取得许可的经营项目涵盖的；

（三）违法行为轻微，未对消费者人身健康和生命

安全等造成危害后果的；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五十三条 许可申请人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供虚

假材料申请食品经营许可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给予警告。申请人在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食品

经营许可。

第五十四条 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

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由原发证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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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行政合规事项

现

风险

等
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

级
合规建议 指导部门

销许可，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造成危害后果

的，处三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被许可人在三年

内不得再次申请食品经营许可。

第五十七条第一款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造成危害后果的，

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

第二十八条第二款 食品经营者应当在经营场所

1.食品经营者

未按规定在经

营场所的显著

位置悬挂或摆

放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本；

2.撕毁、涂改日

常监督检查结

果记录表；

3.未保持日常

监督检查结果

记录表至下次

日 常 监 督 检

查

餐饮服务提供者

应当在经营场所

公示食品经营许

可证、量化等级

和日常监督检查

结果记录表等信

2

息

。

的

显 、摆放纸质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或者展示

其

著

电

位

子

置

证

悬

书

挂

。

第五十七第二款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

第三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给予警告。

《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第三十九条第二款 检查结果 影响

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规

对

定在

消

食

费

品

者

生

有

产

重

经

要

营场所

醒目位置张贴或者公开展示监督检查结果记录，并保持

查。有条件的可以通过电至 子屏幕等信息化

方

下

式

次

向

监

消

督

费

检

展示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

1.餐饮服务提供者应

当依法亮证经营，在经营

场所的显著位置悬挂或者

摆放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本

第四十八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未按规定在显著位置

张贴或者公开展示相关监督检查结果记录，撕毁、涂改

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或者未保持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记

录表至下次日常监督检查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可以处 5000
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

★

。

2.餐饮服务提供者应

当妥善留存、张贴日常监

督检查结果记录表并将其

保持至下次日常监督检

查。

3.通过第三方平台进

行交易的经营者在其经营

活动主页面显著位置公

示；通过自建网站交易的

食品销售者在其网站首页

显著位置公示。公示内容

应当清晰可辨。

社旗县市场监
管局餐饮安全
监督管理股、
食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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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常见违法行为

表
行政合规事项

现

风险

等
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

级
合规建议 指导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三十四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

六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九项、第十项、第十一项

在加工制作食

品过程中

1.使用腐败变

质、油脂酸败、

霉变生虫、污

秽不洁、混有

异物、掺假掺

杂或者感官性

状 异 常 的 食

品、食品添加

剂。

2.使用病死、毒

死或者死因不

明的禽、畜、

兽、水产动物

肉 类 及 其 制

品。

3.使用未按规

定进行检疫或

者检疫不合格

的肉类；

4.使用未经检

验或者检验不

合格的肉类制

品

餐饮服务提供者

不得使用《食品

安全法》第三十

四条第一、二、

三、四、六、七、

八、九、十、十

一、十二、十三

项所指的食品加

工制作食

3

品

。

、

第十二项、第十三项

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

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

：

（一）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或者添加食品

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

的食品，或者用回收的食品作为原料生产的食品；

（二）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

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

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食品相关产品；

（三）禁止经营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食品添

加剂生产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四）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

（六）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

混有异物、掺假掺杂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食品添

加剂；

（七）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兽、水

产动物肉类及其制品；

（八）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

或者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

（九）经营被包装材料、容器、运输工具等污染的

食品；

（十）禁止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

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

落实索证索票和进货查验

制度，严禁生产经营《食

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所

禁止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食品相关食品

★★

（十一）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

★

。

社旗县市场监

管局餐饮安全

监督管理股、

食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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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常见违法行为

表
行政合规事项

现

风险

等
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

级
合规建议 指导部门

（十二）经营国家为防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经营

的食品；

（十三）采购或者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

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

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 违反本法规定，有

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

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

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

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

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

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四）生产经营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

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掺假掺杂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食

品、食品添加剂。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四十七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建立食品安全自

查制度，定期对食品安全状况进行检查评价。生产经营

条件发生变化，不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食品生产经

营者应当立即采取整改措施；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

风险的，应当立即停止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并向所在地

县级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餐饮服务提供

者未建立食品

安全自查制度

并定期对食品

安全状况进行

检查评价，或

经营条件发生

变化未按规定

处理

餐饮服务提供者

应当建立食品安

全自查制

4
度

。

。

1.应当建立食品安全

自查制度，定期对食品安

全状况进行检查评价。生

产经营条件发生变化，不

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立即

采取整改措施

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一项 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

至吊销许可证：

★
。

2.有发生食品安全事

故潜在风险的，应当立即

停止食品生产经营活动，

并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报

社旗县市场监

管局餐饮安全

监督管理股、

食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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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行政合规事项

现

风险

等
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

级
合规建议 指导部门

（十一）食品生产经营者未定期对食品安全状况进

行检查评价，或者生产经营条件发生变化，未按规定处

理。

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四十五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从业

人员健康管理制度。患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有

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人员，不得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

工作

餐饮服务提供

者安排患有国

务院卫生行政

部门规定的有

碍食品安全疾

病的人员从事

接触直接入口

食品的工作、

安排未取得健

康证明的人员

从事接触直接

入口食品的工

作

符合食品从业人

员健康管理法律

要

5
求

。

。

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食品生产经营人员

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上岗工

作。

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项 违反本法规定，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

吊销许可证：

1.应当建立并执行从

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

★

（六）食品生产经营者安排未取得健康证明或者患

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人

员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

★

。

2.从事接触直接入口

食品工作的食品生产经营

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

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

上岗工作。

餐具、饮具和盛

放直接入口食品

的容器，使用前

应当洗净、消毒

社旗县市场监
管局餐饮安全
监督管理股、
食品所

6

。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

餐饮服务提供

者未对餐饮具

进行消毒或消

毒不彻底。

项 违反本法规定，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

吊销许可证：

应当严格按照要求，

对餐饮具进行清洗消毒并

保证消毒效果

★

（五）餐具、饮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使

用前未经洗净、消毒或者清洗消毒不合格，或者餐饮服

★

。

社旗县市场监

管局餐饮安全

监督管理股、

食品所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c=news&cf=1001&ch=0&di=128&fv=15&jk=afd0c70688486dd0&k=%B7%A8%B9%E6&k0=%B7%A8%B9%E6&kdi0=0&luki=5&n=10&p=baidu&q=techoo_cpr&rb=0&rs=1&seller_id=1&sid=d06d48886c7d0af&ssp2=1&stid=0&t=tpclicked3_hc&tu=u1983939&u=http://www.tech-food.com/kndata/1084/0169695_5.htm&urlid=0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c=news&cf=1001&ch=0&di=128&fv=15&jk=afd0c70688486dd0&k=%C8%CB%C3%F1%D5%FE%B8%AE&k0=%C8%CB%C3%F1%D5%FE%B8%AE&kdi0=0&luki=7&n=10&p=baidu&q=techoo_cpr&rb=0&rs=1&seller_id=1&sid=d06d48886c7d0af&ssp2=1&stid=0&t=tpclicked3_hc&tu=u1983939&u=http://www.tech-food.com/kndata/1084/0169695_5.htm&urlid=0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c=news&cf=1001&ch=0&di=128&fv=15&jk=afd0c70688486dd0&k=%BC%E0%B6%BD&k0=%BC%E0%B6%BD&kdi0=0&luki=6&n=10&p=baidu&q=techoo_cpr&rb=0&rs=1&seller_id=1&sid=d06d48886c7d0af&ssp2=1&stid=0&t=tpclicked3_hc&tu=u1983939&u=http://www.tech-food.com/kndata/1084/0169695_5.htm&urlid=0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c=news&cf=1001&ch=0&di=128&fv=15&jk=afd0c70688486dd0&k=%CF%FB%B6%BE&k0=%CF%FB%B6%BE&kdi0=0&luki=4&n=10&p=baidu&q=techoo_cpr&rb=0&rs=1&seller_id=1&sid=d06d48886c7d0af&ssp2=1&stid=0&t=tpclicked3_hc&tu=u1983939&u=http://www.tech-food.com/kndata/1084/0169695_5.htm&url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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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常见违法行为

表
行政合规事项

现

风险

等
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

级
合规建议 指导部门

务设施、设备未按规定定期维护、清洗、校验。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第四条 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具有实体经营门

店并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并按照食品经营许可证

载明的主体业态、经营项目从事经营活动，不得超范围

经营

入网餐饮服务

提供者未取得

食品经营许可

证。小餐饮登

记证上线、超

出许可的经营

项目范围从事

餐饮服务

入网餐饮服务提

供者应当依法取

得食品经营许可

证

7

。

。

。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四条规定，入网餐饮服

务提供者不具备实体经营门店，未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

可证的，由县级以上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照食

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处罚。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

第十六条第一款 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法取

得许可，入网食品生产者应当按照许可的类别范围销售

食品，入网食品经营者应当按照许可的经营项目范围从

事食品经营。法律、法规规定不需要取得食品生产经营

许可的除外。

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

应当具依法取得食品经营

许可证，并按照食品经营

许可证载明的主体业态、

经营项目从事经营活动，

不得超范围经营

★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入网食品

生产经营者未依法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的，或者入网

食品生产者超过许可的类别范围销售食品、入网食品经

营者超过许可的经营项目范围从事食品经营的，依照食

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处罚。

★

。

1.网络食品交

易第三方平台

提供者未对入

网食品经营者

进 行 实 名 登

记、审查许

网络食品交易第

三方平台提供者

责任

社旗县市场监

管局餐饮安全

监督管理股、

食品所

8
。

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六十二条 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

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明确其食品安全管理

责任；依法应当取得许可证的，还应当审查其许可证。

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发现入网食品经营者

有违反本法规定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所在

第三方平台提供者

★★

应

当：

 

1.建立入网食品经营

者主体资质审查及其经营

活动检查、交易管理规则、

投诉举报处理、消费者赔

社旗县市场监

管局餐饮安全

监督管理股、

食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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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常见违法行为

表
行政合规事项

现

风险

等
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

级
合规建议 指导部门

证；

2.网络食品交

易第三方平台

提供者公示的

入网商户食品

经营许可证过

期；

3.网络餐饮服

务第三方平台

提供者公示的

入网商户食品

经营许可证为

假证；

4.网络餐饮服

务第三方平台

提供者公示的

入网商户食品

经营许可证载

明的经营场所

等许可信息与

实际不符；

5.网络食品交

易第三方平台

提供者发现入

网食品经营者

有违反《食品

安全法》规定

地县级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

行为的，应当立即停止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

第一百三十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网络食品交易第

三方平台提供者未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审

查许可证，或者未履行报告、停止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

务等义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

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停业，直至由原发证

部门吊销许可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

当与食品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消费者通过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购买食品，其

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入网食品经营者或者食品

生产者要求赔偿。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不能

提供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

的，由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赔偿。网络食品

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赔偿后，有权向入网食品经营者

或者食品生产者追偿。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

作出更有利于消费者承诺的，应当履行其承诺。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

第十一条第一款 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

应当对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入网

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生产许可证等材料进行审查，如实

记录并及时更新。

偿等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并在平台上公开上述制

度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网络食品

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未对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的相

关材料及信息进行审查登记、如实记录并更新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

。

2.严格实施入网食品

经营者实名登记、资质审

查并进行现场核实，及时

在网站更新食品经营许可

证等资质证明材料；与入

网食品经营者签订入网合

同，明确其应遵守的食品

安全责任。

3.按照监督管理部门

的要求，提供入网食品经

营者的有关信息。

4.设立专职管理人员，

对入网经营者实际加工地

点与平台标示的地址是否

一致进行核实，对其在平

台上发布的食品安全信息

进行核对。

 

5.发现入网经营者存

在超范围经营、发布虚假

信息等违法行为及时主动

制止；发现入网经营者无

证经营、经营禁止性食品、

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等严重

违法行为，立即停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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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常见违法行为

表
行政合规事项

现

风险

等
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

级
合规建议 指导部门

行为，未及时

制止并立即报

告所在地县级

市 场 监 管 部

门。

三十一条的规定处罚。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第八条第一款 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

应当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食品经营许可证进行审

查，登记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

人或者负责人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保证入网餐饮服务提

供者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经营场所等许可信息真实。

第十条 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和入网

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在网上公示餐饮服务提供者的名

称、地址、量化分级信息，公示的信息应当真实。

第三十一条第一款 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一款规

定，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未对入网餐饮服务

提供者的食品经营许可证进行审查，未登记入网餐饮服

务提供者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及联系

方式等信息，或者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食品经营许可证

载明的经营场所等许可信息不真实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一

条的规定处罚。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

网络交易服务。以上情况

均及时向所在地市场监管

部门报告

一条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餐饮

服务提供者未按要求进行信息公示和更新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

不改正的，处 5000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

。

6.对即将上线的商户

严格把关，重点审核许可

证真伪，许可证载明经营

场所是否与实际相符，许

可证是否处于有效期。凡

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一律不

得上线。

7.对已入网的商户定

期审核其经营场所是否与

许可证相符，许可证是否

超过有效期。如存在相关

违法行为应当立即下线商

户，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

备。

备注：1.清单并未涵盖所有餐饮服务类违法行为。

2.发生频率较高的为★★★，发生频率一般的为★★，发生频率较少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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